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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价值观 

李宏伟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从各种技术价值观念的比较、对立中阐释问题，探讨技术价值的多维度特征，揭示现代技术人文价值

冲突的内在矛盾根源和社会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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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是否荷载价值，在怎样的意义上荷载价值，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内在矛盾根源何在，这是本文

旨在揭示、探讨的问题。 

 

1  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论之争 

 

    在技术与价值的关系上，即技术是否荷载价值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价值

论。技术中性(value-neutral)论，又称技术工具论（instrumentalism），认为技术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

段或工具体系，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听命于人的目的，只是在技术的使用者手里才成为行善或施恶的力量。

最常见的论证就是，刀既可以用作救死扶伤的手术刀，也可以用作害人性命的凶刀。雅斯贝尔斯和梅塞纳就是

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梅塞纳说：“技术为人类的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

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

来做什么。”（[1]，p.60）从梅塞纳所说，我们不难发现技术中性论是以“技术本身”作为前提条件的，而这

也是所有技术中性论者的理论根基。“技术本身”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常常是与“技术应用”相对的意义上

来使用的，实质上就是把技术看作是脱离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非历史的、现成的静态存在。在海德格尔以

前，技术中性论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技术观。这可能具有一定的理论构想意义，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则完

全脱离了现实的可能。与技术中性论相对立的是技术价值论，认为技术是价值负荷的，技术不仅仅是方法或手

段，它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上并不是中性的，我们可以对技术做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邦格就说，

“技术在伦理上决不是中性的（像纯科学那样），它涉及伦理学，并且游移在善和恶之间。”（[2]，p.56） 

    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景，技术活动受技术主体的经济利益、文化背

景、价值取向等社会因素决定，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了技术的价值负载，技术不仅体现技术价值判

断，更体现出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技术主体利益。技术决定论的典型代表是埃吕尔，温纳相对而言则是温和的技

术决定论者。按照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技术已经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3]，p.14）技术包含了某些它本

来意义上的后果，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结构和要求，引起人和社会做特定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强加于我们的，而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技术循其自身的踪迹走向特定的方向。“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

构建了整个社会”。（[4]，p.17）所以，技术规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成为一种自律的力量，按

照自己的逻辑前进，支配、决定社会、文化的发展。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是技术决定论的两种思想表

现，前者相信技术是解决一切人类问题并给人类带来更大幸福的可靠保障，而后者则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非

人道的价值取向，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带来灭顶之灾。社会建构论强调的是技术的社会属性、技术价

值的社会赋予，技术决定论强调的是技术的自然属性、技术规则、技术价值的内在禀赋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

作用。技术决定论者承认技术的社会属性存在，但是它过分强调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对于技术的社会属性的决定

 



性作用，没有看到技术的社会属性对于技术的自然属性的制约、导引作用。如果说，技术的中立论割裂了技术

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二者间的联系，那么，技术的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则是过分夸大了技术两种属性中的某

一方面，没有注意到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技术决定论或“技术自主论”把技术的

发展看作是“自己决定自己”，不顾及人们在伦理、经济、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考虑，所以，也有的学者把“技

术自主论”看作是价值无涉（value-free）论或中性(value-neutral)论。（参见[5]，p.35）技术决定论或技

术自主论是不是技术的价值中立论，这不是重要问题，也难以分清，这是技术中立论的概念模糊和虚妄造成

的。 

 

2  技术的“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 

 

    对于技术与价值的关系研究，为了避开某些概念的含混，我们尝试从“技术本身”、“技术应用”、“潜

在价值”、“现实价值”的辨析开始。人们在探讨技术价值问题时，常区分“技术本身”与“技术应用”两种

情形。一般来说，技术应用关涉价值，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而技术本身是否荷载价值则争议颇多。应该说，

“技术本身”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技术本身与应用的区分也很难划界清楚。“技术本身”就其与“技

术应用”相区分而言，可以把它理解为技术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技术的发明、设计阶段而非实用阶段，在技术

形态上则表现为技术的设想、构思、图纸、说明书或者展品、样品。从技术的发生学角度看，任何技术都是人

的发明，总是渗透着人的期望，体现着人的需要、目的，都荷载着价值。即使技术本身也荷载着一定的价值，

虽然这种价值尚未在具体实践中得到展开、实现，它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荷载”一词有承载、承担、暗含

之意，而与“实现”相区别。技术本身的潜在价值的存在，并不以这种潜在价值是否实现以及怎样实现为根

据。技术本身不仅荷载着一定的潜在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技术本身的现实价值由于不是在技术的

预期使用过程中实现的，而是在技术设计的本来目的之外展开的，是一种不期价值，所以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如一辆设计完美的概念车，虽然尚不能大规模生产、使用，还只是处于试验、探索阶段，但它已经实现着一定

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还牵涉到设计、试验的成本核算、经济价值。 

    技术的应用过程就是技术的潜在价值被实践具体规定、实现的过程。由于每一技术都有它自身的质和量的

规定，所以每一技术的潜在价值也就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电脑不可能拥有食物的营养价值。而在一

定的范围之内，技术的潜在价值又是多方面的，正如电脑可用于娱乐游戏、文字处理、网络通讯、电脑犯罪，

甚至还可用于装点门面、标志身份，极端地说还可用作重物。技术在没有投入使用之前，技术的某些潜在价值

被内在地规定着，而一旦技术投入使用，潜在价值就转化为现实价值。随着主体运用技术的具体方式的不同，

技术潜在价值的多种可能性就可以被转化为不同的技术现实价值表现出来。由于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对立，或者

是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的需要变化，同一技术在不同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

现实价值。所谓技术价值分裂，即指同一技术既可被用于行善又可以被用来作恶这样一类现象。原子能技术具

有辐射育种、医疗以及能量供给等多种潜在价值，但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的爆炸，则将原子能技术展现为

武器，表现出它的杀人价值。技术价值分裂常常被用来作为技术价值中立说的根据。技术价值中立说如果仅仅

是允诺不可能简单地对技术做出好或坏的价值评价的话，那么可以说技术价值中立说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技

术价值分裂，从技术既有积极的价值方面，又有消极的价值方面，而得出技术本身是与价值无涉的，或者说技

术是不荷载价值的，在这种意义上的技术价值中立说则是荒谬的。技术价值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不像数学中

的正、负数可以相互抵消，技术价值分裂不但不能证明技术与价值无涉，而恰好表明了技术价值的多维性、丰

富性。 

    技术既有潜在的积极价值，又有潜在的消极价值，所以，技术价值分裂在技术的潜在价值中就有其萌芽的

种子。技术的潜在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有被人们认识、理解的方面，还有许多人们意识不到的方面。人们的

技术选择是以人们认识到的技术的潜在积极价值为依据的，即以技术的预期价值做依据，而技术在实际应用中

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价值则很难与技术的预期价值完全符合。技术的现实价值有可能与预期价值符合，也可能与

预期价值不符合而表现为不期价值。技术的不期价值既可能表现为积极价值，也可能表现为消极价值。某一技

术在其设计、制造中总是突出凝聚着主体在某一方面的特别要求，致力于某一特定的技术性能实现上，而不可

能保证人类各方面的所有价值要求。人的各种需要之间，在其本质层面应该是协调统一的，而在技术现实中人

的各种需要之间可能就是相悖的、矛盾的。当人们选择了某一技术，就常常不得不忍受它的副作用，正如人们

选择了汽车的交通便捷性，却也同时忍受着汽车给人带来的噪音和环境污染。技术价值分裂或者说技术应用的

两重性，表明技术的潜在价值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技术不但有预期价值还有不期价值。任何技术都有其历史

局限性，都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都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完善其现实价值。 

    技术的发生，首先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改造和利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也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

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样一个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由技术系统内部各构成要

素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所规定，受制于自然规律。因而，技术具有第一客观实在性——自然属性。技术作为社

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与社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并统一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如此，政治、经济、文

化等社会条件也就与技术有着割舍不断的密切联系，技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第二客观实在性——社会属

性。技术的自然属性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它构成了技术的客观可能性；技术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规律决定

的，它制约着技术的具体使用及其发展方向。人类社会是由自然界演化、进化而来，社会规律有别于自然规律

但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从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辨证统一，我们不难理解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辨证统

一。技术的自然属性是自然规律的体现，这是我们永远不能违背的，在这一点上它具有基础性决定作用；技术

的社会属性，依循社会规律，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对技术的自然属性是否表现、何时表现、怎样表现起

着一定的选择、决定作用。换言之，在技术的发明阶段，技术的自然属性（科学原理、技术可能）对技术发明

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技术的使用阶段，技术的社会属性则对技术价值的社会实现（能否实现、怎样

实现、表现出正或负价值）起着决定性作用。技术中性论的失误在于割裂了技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

矛盾统一关系；技术决定论和价值决定论的不足在于过分强调了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中的某一方面，而

没有看到技术两种属性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辨证关系。 

 



3  技术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 

 

    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基本上都可以在技术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矛盾冲突中

寻到根源。所谓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就是指由现代技术所引发或者与现代技术相关联的所有个人、社会的

人文理想、人文价值追求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朱葆伟先生提出的“内在价值”概念（参见[5]，p.35），其含

义接近于摩尔的“自身善”（good in self）,是一种活动过程中的客观倾向或组织性因素，它和因果关系一起

把过程中的诸要素协调、组织为一个整体，规范着活动的结构特征和方向——所是和应当是，因而是活动、过

程的内在根据和驱动力量。技术的内在价值正是使技术成为其本身所是的承诺，有效性是它的核心，可分析性

和可计算性、可操纵性等等都是这种价值的体现：它们构成了技术活动的内在目的和合理性标准，是技术的意

义所在和技术进步的指向，也是技术活动和技术方法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和其他活动方法以及不能为其它活动

所取代的根据。技术的合理性原则告诉我们，总应选择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人们把技术系统的效能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指示器。这种进步可以采取为延长使用寿命、提高可靠性、灵

敏度、精确度、运行速度以及更快更省地进行生产而建造全新的系统或改进现有系统等形式。”（[6]，p.54-

55）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是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那么，我们也可以从系统的“自组织”特征来理解技术系统

自身的这种内在驱动力、内在价值取向。实际上，我们在讨论技术的价值问题时，不是像商店里的顾客那样关

心的是某一具体技术的价值，如某一品牌的彩电、冰箱的技术价值，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在总体上讨论技术

一般，是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正是因为技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所以它

不但要有自己的内在的价值，还要有一定的功能输出，服务于社会大系统。如此，在社会运用中，技术的评价

就不仅是技术功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技术运用的社会效果，我们可称之为技术的外在价值。技术的外在

价值，在本质上就是人的价值，即人在技术活动中所实现的自身的价值（[6]，p.106）。对照技术的内在价值

与外在价值，不难看出，技术的外在价值即人的价值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技术的内在价值相对于技术的外在

价值来说，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技术对于人的价值取向来说，只是具有手段价值、工具价值，但它又决不

简单的仅仅是手段或者工具。拉普指出：“在工匠技术时代，手工工具由人直接来控制，为达到‘外部’提出

的技术目标可以用比较直接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工具。相反，现代技术的高度专门化的复杂系统却是有自己规律

的封闭领域。只有在人们愿意服从它本身固有的规律时，它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这个仪器、装置、和机器的

世界远远不是中立的手段，它已与人相分离，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正在决定着现代社会的面貌。”

([7],p.49)技术功效、技术内在价值的提高对于技术系统自身来说可能具有根本性意义，但对于人类社会这个

大系统来说它只是我们人类借以实现人类幸福的有效手段，技术的内在价值应服从于技术的外在价值。当然，

技术不仅是手段，但是我们对技术抱有这样一个预期应当是不为过的，这也是一般技术设计的初衷。我们不同

意拉普所说的技术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也特别指出现存社会制度对于“技术自主”的放纵，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技术发展的自然属性，无视技术发展的自身价值取向。问题就在于，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

价值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统一的，技术的内在价值追求可能悖逆技术的外在价值追求，对于人性完满、生命充

实、道德高尚、文化多元的悖逆就是对于人文价值的放逐和侵害，这是现代技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深刻的内在

根源。 

 

4  存在论的技术价值观 

 

    存在论哲学的最著名代表人物当推海德格尔，他思想的深刻性举世公认。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哲学的基础上

“追问技术”，意在对于技术本质的挖掘。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揭示中有丰富、深刻的技术价值分析，这对

于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1)现代技术人文价值的冲突表现为世界展现的单一技术图景，世界原有的丰富意义消失了。现代技术作为

一种去蔽方式并不是过错，关键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唯一的世界观察和理解方式，排斥了我们理解和认识世界

的多重角度，世界的丰富意义泯灭了。追踪海德格尔为我们分析的技术展现的诸多环节，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技

术的人文价值冲突的各种表现形式，看到它们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根源。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现代技术的意

志，一切东西变成了物质，变成了材料。这意味着，一切东西失去了它们自己的质，失去了它们自己的真实

性、价值性和意义，被缩减为技术意志的单纯的未确定的但又可塑造的某种东西。对于古代的人们来说，煤不

仅是一种能量的原料，还是神赐福给人类的礼物，是神出于仁慈而给予林木稀少地带的人们的。在这里，我们

有必要引用乔治·阿格里柯拉（Georg Agricola）的《论金属》的第12卷的1557年出版的德文版的前言中的一

段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矿石在从前具有怎样的意义，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又相差多远：“从这一切中说明，采

矿必然是一个神圣的和极幸福的生活方面，矿工能问心无愧地献身于采矿，此外还能事奉上帝，并与其他虔诚

的基督徒们一起达到幸福。上帝显示自己除了靠他的神圣的话之外，也显示在天地万物之中，他把这些东西当

作证人，向我们证明他的不可见的本质，证明他的永恒的力量和神性，并牢记这一点。因此，正像一个人从田

野的百合花中认出上帝的善良和财富一样，一个虔诚的和勤奋的矿工兴致勃勃和满心欢喜地在矿石丰富的地段

也看到了上帝的力量和奇迹，因为正如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所写的那样，眼睛是由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和养育者给

我们的，正像耳朵的存在就是为了音乐的缘故。”（引自[8]，p.22-23）现代技术用物质化的方式展现事物，

把存在者降格为单纯的材料，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把一切加以齐一化。在现代技术贯彻着的生产中，事物的物性

融化成被谋算的市场价值。由于钱是抽象的手段，通过它人们可以在牛、鸡、房子、汽车、时装、家电以至于

人之间进行轻易的比较，所有的事物之间都没有了质的区别，只剩下金钱上量的差异，事物的存在就在这种方

式上经由等价物而齐一化了。最不相同的存在领域被千篇一律化，如此，事物自身所享有的独特意义和作用都

被否决了。 

    (2)世界成为持存物，人的主体性地位消解，生命的意义被连根拔除。“哪一种未隐蔽状态是那种通过强求

的限定而得以完成的东西所特有的？它到处被预定了要立刻到位，而且还为了进一步的预定而作好了被预定的

准备。这样地被预定的东西具有它自己的等级。我们称这等级为持存物。……它表明的正是一切遭受强求性的



展现的东西如何存在的方式。凡是处在持存物的意义上的东西就不再作为对象站在我们对面。”（[8]，p.74）

持存物不可简单地理解成储存物，而是在物质化、功能化、谋算、统治等等视野下事物的特定存在方式。持存

物就是“要立刻到位”，没有其它的存在，只对技术操纵来说才有意义。“处在这种状况中的东西就从根本上

被剥夺了，在思想上不再是对象，因为对象在它的对立中总是还有某种程度的自身性、反抗性、相异性、不可

捉摸性；而这些东西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展现中已经看不到了。”（[8]，p.75）在一个没有对象的世界上，人的

状况又会是怎样呢？人成为主体的前提条件，就是其它的存在者成为对象，如果对象消解为持存物，那么，人

也必然发生变化。并非一方面是主体，另一方面是对象，而是需要和需要满足者这两极的关系。对象成为持存

物，主客关系并不因此而消失，而是达到纯粹的完备的关系性质，并由于现代技术的限定而达到“预定的性

质”。在这纯粹的关系中，主体和客体作为持存物都被吸收于其中，人也成为持存物。人的自为存在的、独立

的自身丧失于无条件的技术贯彻，人的自身和本质（这些确保人与世界的多种丰富的交往）丧失于限定和强

求。人参与、贯彻技术意志，人被功能化，成为人力资源、技术工作人员，再也不能直面自己的真实本质，人

的生命意义被连根拔除了。 

    (3)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要求我们“冷静”、“沉思”。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是从对于以雅斯贝尔斯

为代表的“技术工具论”的批判开始的。海德格尔把技术的工具论解释称之为“流行观念”，他并不否认这种

技术解释的正确性，只是认为工具性的技术解释还未达到技术的真正本质。没有对于真正技术本质的清醒认

识，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技术与人、与世界间的真正本原关系，我们就不能正确地对待技术，也提不出解决技

术问题的真正方法。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技术不仅是工具、手段，而是一种去蔽方式，是一种世界的技术展

现。而现代技术又不同于古代技术，它不再是众多的世界解释方式中的一种，而是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唯一世界

解释方式。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工具，而是“预设”、统治一切的“座架”。技术工具论，意味着技术是中立

的，不荷载价值，涉及到价值的所有问题都应和技术无关。所以，技术的使用者将成为所有技术问题的责任承

担者。如果是技术使用者的问题，那么，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根源就在主体层面，就应当到技术的主体层

面找寻解决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办法。所以，面对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种种人文价值冲突，人们常常是从科

技立法、科技道德建设上着手，意在约束技术主体的行为，从而达到控制技术发展及其使用后果的目的。而在

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座架”本质是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天命”，人类想要

“控制”技术的愿望是不可能达到的。海德格尔并不是要完全的否定或者是抛弃技术，他只是要通过对于技术

本质的追问而唤起人们对于现代技术真正危险的认识，这是克服技术的必要准备。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的揭

示，对于“艺术”、“诗歌”、“沉思”、“守护”的呼唤，可能会使人觉得他的现代技术拯救方岸有些形上

的味道，难以切中现代技术人文价值冲突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海德格尔的方案是基于他对现代技术本质及其

真正危险的认识，就是要劝勉人们真正觉悟，“收回”不切实际的“控制”技术的幻想，“冷静”地对待和

“守护”。 

    海德格尔将技术看作是人的“天命”，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在形而上学的高度上追问技术的本质，站在了

理论思维的最高点，抓住了现代技术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当然，海德格尔的某些研究方法也不是我们完全赞同

的。如海德格尔只是从技术层面上探讨问题，却很少挖掘现代技术异化现象背后的深刻社会根源。在古代技术

向现代技术转变过程中人文价值失落的研究中，也只是从社会文化观念层面（如笛卡儿的主客两分或者深究到

柏拉图的“存在者”取代“存在”本身）中寻找原因，而根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海德格尔所提供的现代技术的拯救方案就是要人们通过“艺术”、“诗”的“沉思”

去理解和体验人类“诗意的生存”，踏上“重返家园”之路。这可能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启发思考作用，但也

暴露出其虚幻和飘渺，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显得有些软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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